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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甲公司以「循環涼風扇之扇頁結構」申請發明專利獲准。乙以證據 A、

B、C 可證明甲公司之發明專利欠缺進步性為由，提出舉發，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審定「舉發不成立」。乙就「舉發不成立」之

審定提起訴願遭駁回，向智慧財產法院（下稱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

問乙應提起何種類型之訴訟，應如何為訴之聲明？法院就乙之訴訟，是

否應命甲公司參加訴訟？法院得否審酌乙於訴訟進行中始提出之新舉

發證據 D？（30 分）

二、甲以「A 標籤結構」申請新型專利，請求項共 16 項，經智慧局進行形

式審查准予專利後，發給新型專利證書（下稱 A 專利）。嗣乙以 A 專利

欠缺進步性為由提起舉發，智慧局審定「請求項 1 至 16 舉發成立，撤

銷專利權」。甲主張乙於舉發時未引用證據 3 之圖 B 作為舉發理由，智

慧局逕行引用證據 3 之圖 B 作為舉發成立之理由，且就此點未事先通知

甲給予答辯之機會，顯然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之規定；智慧局不得

審查舉發人未提出之理由及證據，故該舉發成立之處分瑕疵明顯重大，

應為無效。智慧局則認為：舉發人固未引用證據 3 之圖 B 作為舉發理由，

但舉發理由已提到與證據 3 之圖 B 相同之技術特徵，無須通知甲答辯，

未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規定；且智慧局就舉發案得依職權審酌，其

所為舉發成立之審定並無明顯重大瑕疵。請問甲之主張是否有理由？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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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27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原行政處分之執行，是否因提起訴願而停止？

因提起訴願得停止 不因提起訴願而停止，除非法律另有規定

行政法院亦不得依聲請，停止執行 因提起訴願而停止

2 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不服經聽證作成之行政處分者，其行政救濟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得免除訴願或其先行程序 應免除訴願，不免除其先行程序

免除其先行程序，不免除訴願 免除訴願及其先行程序

3 對於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如受處分人直接向訴願管轄機關提出訴願書為訴願時，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在途期間之計算，應以原處分機關所在地與訴願人住居地為準

在途期間之計算，應以訴願機關所在地與訴願人住居地為準

訴願決定期間，均應自原行政處分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次日起算

不得直接向訴願管轄機關提出訴願書，否則不收受該訴願

4 不服行政院之行政處分者，向下列何者提起訴願？

立法院 監察院 總統府 行政院

5 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何期間內為之？

 1 個月  30 日  2 個月  60 日

6 依專利法現行有效第 48 條之規定，發明專利申請人對於不予專利之審定有不服者，申請再審查，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得於審定書送達之日起 1 個月內備具理由書，申請再審查

因申請程序不合法或申請人不適格而不受理或駁回者，得逕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因申請人不適格而駁回者，得逕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因申請程序不合法而不受理者，得逕依法提起訴願

7 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應給予該處分相

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下列何者非屬例外之情形？

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已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

決定舉行聽證者

法規另有規定者

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情況急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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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智慧財產局經再審查認為有不予專利之情事時，申請專利範圍之請求項有 2 項以上時，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倘獨立項之發明不具進步性時，仍應對該附屬項之發明為進步性之判斷

如獨立項之發明具有進步性，則該附屬項之發明亦具進步性

應就申請專利範圍各請求項詳加逐項審查，並可為「部分請求項准許、部分請求項核駁」之審定

倘申請人未克服或未修正不予專利之事由，則於最終審定時，仍應為全案核駁之審定

9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處分之附款？

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 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

期限 法定撤銷權之保留

10 行政機關因業務上之需要，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交由不相隸屬之行政機關執行，此種型

態之權限移轉稱為：

委任 委託 委辦 土地管轄

11 行政訴訟之種類不包括下列何者？

撤銷訴訟 確認訴訟

給付訴訟 債權人異議訴訟

12 人民與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因受託事件涉訟者，以下列何者為被告？

受託之團體或個人 委託機關

委託機關之上級機關 委託機關或其上級機關

13 有關行政處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僅對於相對人及原處分機關發生拘束力 其作成係單方面

無效之行政處分自始不生效力 也可能對於關係人發生拘束力

14 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檢舉進行調查後，所為「檢舉不成立」之函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檢舉人不得請求主管機關為特定有利於自己而不利於第三人之行政處分

檢舉人如對該函文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者，行政法院得以無理由判決駁回其訴

檢舉人如對該函文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者，行政法院得以不合法裁定駁回其訴

檢舉人如依行政訴訟法第 5 條之規定，向行政法院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應裁定駁回其訴

15 逾越權限之行政處分，其法律效果為何？

以違法論 以不適當論

以無效論 由法院個案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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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按司法院釋字第 761 號有關智慧財產法院法官暨技術審查官迴避案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智慧財產法院技術審查官之迴避，準用相關訴訟法法官迴避規定，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法律

明確性原則

智慧財產法院技術審查官之迴避，準用相關訴訟法法官迴避規定，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但違

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辦理智慧財產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之法官，不得參與就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

之審判，應自行迴避

若辦理智慧財產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之法官，得參與就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

之審判，則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牴觸

17 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事件，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已就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事件之類型作列舉規定

不包括：與智慧財產公法上爭議所生給付權利有關，強制執行程序中所提起之債務人異議之訴

不包括：第三人異議之訴及分配表異議之訴，性質上純屬私權爭訟，應由普通法院審理

包括：公平交易法有關智慧財產權所生之第一審行政訴訟事件

18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30 條之 1 規定，行政訴訟法第 2 編第 2 章簡易訴訟程序規定，於智慧

財產之行政訴訟不適用之。其立法目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訴訟三級二審施行後，智慧財產之行政訴訟一律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

智慧財產行政訴訟簡易訴訟程序事件第一審若由智慧財產法院辦理，該事件之上訴，如仍以智

慧財產法院作為上訴審管轄法院，恐生影響當事人審級利益之疑慮

智慧財產行政訴訟簡易訴訟程序事件第一審若由智慧財產法院辦理，該事件之上訴，如交由高

等行政法院管轄，體例上有未合

考量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之此類簡易訴訟程序案件數量甚多，故行政訴訟法簡易訴訟程序之規

定，於智慧財產之行政訴訟不適用之

19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4 章規定，對於智慧財產法院之裁判，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上訴或抗

告於下列何者？

終審行政法院 司法院 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

20 下列關於技術審查官之執行職務內容，何者錯誤？

對證人為直接發問

就本案向法官為意見之陳述

於證據保全時，協助法官對於勘驗標的物之操作

向法院提供法律適用意見


